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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警银联动劝阻 避免巨额损失

老伯欲投  万元进“股市”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

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事 故收征 签完家庭协议后，弟弟反悔了

花  万元“茶水费”能打新楼盘？

郝先生承租的公房被征收了。

关于该房居住和动迁利益分配，郝先

生和弟弟郝某曾签订家庭内部协

议。二人在协议效力和动迁利益分

配上产生纠纷，郝某一家把郝先生告

上法院，最终法院认定家庭协议有

效，郝某一家没有实现其诉讼目的。

郝先生和郝某为同胞兄弟。其

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以下简称

系争房屋），房屋承租人原为郝母，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郝父郝母先后去

世。1982年郝先生婚后在其单位

享受了福利分房，福利分房时，郝先

生的户口从系争房屋迁至其福利房

屋内。1984年郝某和梅某结婚，生

有一子小郝。梅某和小郝户口原登

记在梅某父亲承租的房屋内，郝某

婚后户口从系争房屋迁入梅某父亲

承租房，郝某夫妇婚后一直在郝某

父母处住，直到1999年8月在本市他

处购买商品房后搬出。1997年8月，

郝先生和郝某的户口同时从他处迁

入系争房屋。2000年2月，郝先生和

郝某经协商就系争房屋签订家庭协

议，主要内容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

郝先生，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归属于郝

先生和郝某两人，若房屋被动迁，动迁

利益由郝先生和郝某二人均等分

割”。2001年5月，小郝因需在市区上

学，户口迁入系争房屋，梅某户口也一

起迁入。2006年10月，郝某一家三

口入住系争房屋，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1年8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9月12日，郝先生

代表该户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补偿款共计

645万余元。在协商征收补偿款分

配时，郝某认为其一家三口户籍在

册、实际居住且未享受过福利分房，

因此其一家三口均为系争房屋同住

人。家庭协议没有梅某和小郝的签

字，损害了其二人的利益，应当被认

定为无效。郝某一家坚持要求分得

全部征收补偿款的四分之三份额。

郝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兄弟俩所签

家庭内部协议合法有效，征收补偿

款应按协议约定由兄弟俩均分。首

先，家庭协议合法有效。上海市高

院关于此类问题有明文规定：“相关

利害人在户籍入籍被拆迁公有居住

房屋时或入住被拆房屋时就房屋居

住或拆迁补偿等作出承诺的，或者

同住人与承租人在拆迁时就补偿达

成协议的，如果相关承诺或协议系

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

法，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认

可该承诺或协议的效力。”协议签订

时，系争房屋只有郝先生和郝某两人

户籍在册，不存在协议侵犯他人利益

的问题。其次，在协议有效的前提

下，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当依

据协议分割，不能再适用同住人标

准对在册户籍人员逐一认定。梅某

和小郝的户口是在家庭协议签订后

迁入系争房屋，其户口迁入纯属郝

先生提供帮助性质。梅某和小郝在

他处有房居住的情况下，无须通过

系争房屋来解决居住问题。且从房

屋来源看，梅某和小郝和系争房屋

来源无关，对系争房屋无任何贡献，

因此在家庭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

二人无权再以房屋同住人身份享受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后郝先生委托我代理应诉维

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预测。法院审理认定家

庭协议合法有效，房屋征收补偿款

应按协议约定处理，判决郝先生和

郝某二人均分房屋征收补偿款。

花17万元“茶水费”就能免积分、摇号，成

功“打新”某热门楼盘，这让正愁积分不够、急

于“上车”的廖女士欢欣不已。孰知，直到楼盘

售罄，廖女士也不曾收到过任何购房信息，而

如数转账的“茶水费”却打了水漂。近日，普陀

警方在“砺剑2023”系列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中，

经缜密侦查，成功侦办了一起以收“茶水费”帮

忙“打新”为幌子，骗取购房者钱款的诈骗案

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普陀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月14日，市民廖女士来到普陀公安分局

长寿路派出所报案称，她被一朋友诈骗了17

万元的购房“茶水费”。原来，2022年2月初，

廖女士看中了青浦区的某热门楼盘，但苦于积

分不够，无法入围摇号购房。后在朋友邀请的

一次饭局中，廖女士结识了一自称可以帮助其

免积分、免摇号就能选到该楼盘新房的李某。

但李某提出，买房要托朋友帮忙，需花费17万

元“茶水费”，并承诺如果购买不成将会全额退

回。由于急着购买新房，廖女士在与丈夫简单

商量之后，便将17万元“茶水费”转给了李某。

结果，直到该楼盘售罄，廖女士也未接到李某

的任何消息。之后，廖女士主动与李某联系，

希望对方将17万元“茶水费”按照约定如数退

回，却发现李某已经失联，遂报警求助。

警方立即开展调查。民警根据报警人提

供的线索，结合走访调查，发现李某所述可以

帮忙买到内部房源的朋友根本子虚乌有。经

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在掌握一定证据后，警方

决定对李某实施抓捕。2023年2月26日，民警

在深圳南山区某小区将李某成功抓获。

到案后，李某如实向民警供述了自己虚构

可以帮助廖女士购买新房从而诈骗17万元“茶

水费”的犯罪事实。原来，2022年上半年，李某

经营的生意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恰巧，廖

女士在饭局上提到苦于积分不够，无法买到心

仪的新房，李某便顺势提出可以收取“茶水费”

托朋友帮忙，实现无积分、不摇号买新房，实则

为了给自己解决一时的资金链问题。

没想到，廖女士竟轻易相信了李某的话，

将17万元“茶水费”爽气地转给了李某。李某

之后也打听过如何购买该热门楼盘，但发现除

了凭借积分参与摇号之外，别无他法，就连低

楼层的房源都被很快售罄。于是，既不能帮忙

买到新房，又不想归还17万元的李某玩起了

“人间蒸发”，躲到了深圳南山区，直到被民警

抓获。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通讯员 姜拯 记者 袁玮）粗心
市民在享受共享单车带来便利的同时，竟把

贵重物品遗落在车篮，幸遇热心环卫工人帮

忙，物品终失而复得。

近日，热爱摄影的张先生来到徐汇公安

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求助，称其装有相机等摄

影装备的双肩包不慎遗失。窗口值班的徐警

官详细询问了张先生双肩包内存放的物品和

遗失的时间段、出行路线等信息。张先生告

诉民警，自己双肩包里有一台价值2万余元的

相机和镜头，更关键的是，相机里还有好多未

导出储存的照片。“你先不要急，我们会尽力帮

你找到。”民警根据张先生的描述翻阅路面公

共视频，经过一个多小时调查，终于发现线索。

原来，当天10时许，张先生停好共享单

车后忘记将放在车篮里的双肩包带走。不

久，一名路过的环卫工发现了车篮里的黑色

双肩包并带回站点。民警立即联系该站点负

责人，对方表示已收到环卫工吴师傅捡到的

这个双肩包，由于包内没有张先生任何个人

信息故无法联系失主，正准备移交派出所。

次日，吴师傅将捡到的双肩包送到了派出

所。张先生高兴极了，表达了由衷感谢，并为

日夜守护城市的环卫工人和民警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 姜拯 记者 袁玮）近

日，徐汇公安分局华泾派出所收到一面“尽职

尽责关爱百姓，为民排忧情深似海”的锦旗，

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之情。

日前，华泾派出所值班室响起一阵急促

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谢先生急切的声音：

“我现在在闵行的派出所，我的爸爸今天下午

出门之后就不知去向，跟着监控发现他已经

走到徐汇来了，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出现在罗

秀路附近。请你们帮帮忙，而且现在开始下

雨了，我真的很着急。”张警官一边在电话里

安抚谢先生，一边详细询问老人的体貌特征，

随后立刻协调所里民警查看公共视频，在谢

先生提到的路段沿线搜寻。

经过不懈努力，民警发现了谢先生父亲

的身影，并且追踪到老人已经走到一居民小

区附近。民警立即驱车前往寻找，3小时之

后，在小区保安和志愿者的协助下，找到了

在楼栋下避雨的老人。“真的太感谢你们

了！”当民警把老人送到谢先生身边时，谢先

生喜极而泣。原来，老人在家里待着无事就

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正好遇到一条道路维修

改道，因为对道路不熟悉一不小心就迷失了

方向。

老人雨夜不慎走失
民警连夜搜寻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 沈浩 记者 屠瑜）投资

1万元，不到一周便获利3000元。面对巨额

利润，初尝“福利”的徐老伯欲将积蓄51万元

倾囊而出购买“股票”，所幸警银联动及时劝

阻，让徐老伯免遭巨额损失，保住了养老钱。

3月7日11时许，金山公安分局蒙山路

派出所接到辖区工商银行工作人员报警求

助，称有一老伯执意要转账51万元至一投资

股票企业账号，而该账号与企业名称不符，

非常可疑。

接警后，民警马上到达现场处置。从徐

老伯口中得知，其退休后闲来无事便学着投

资，并进了多个网络投资群，从中还结识了一

名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客户经理曹某。经曹

某介绍，徐老伯下载了对方提供的聊天软件

及投资平台，并在专业“指导下”，一周内投资

1万元获利3000元。而群内的“股民们”也发

出了各自投资获利的截图，这让徐老伯对曹

经理的“专业”深信不疑。

获悉该情况后，民警查看了徐老伯与曹

某的聊天记录，发现徐老伯在对本金及获利

提现时，多次因“账号信息有误”被系统拒绝。

而在随后的沟通中，曹某向徐老伯推荐了一只

“新股”。徐老伯成功“中签”11余万股（约  

万元），并向曹某承诺会立即进行购买。此时，

在“管理员”的热情帮助下，之前一直提示有误

的账号恢复了正常，并成功提现。民警认定这

就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投资诈骗，随即对老伯开

展劝阻，但徐老伯始终对此将信将疑。

民警随后通过调查，向徐老伯反馈，该企

业自2018年注册，2020年后便没有资金流

水，而正规的投资证券公司也不会硬性规定

“充值一万元，方可交易”。同时，民警向徐老

伯揭露了骗子的诈骗手法，对方先是以“小

利”获取老伯信任，再让老伯加大投资，待有

大额转账后，便将老伯拉黑，或以卡号错误资

金需解冻为由，让老伯再转账解冻资金，结果

自然损失惨重。所谓投资群里的“股民”也都

是“敲边模子”，截图都是假的。听到这里，徐

老伯渐渐醒悟，意识到自己进了骗子的陷阱。

为防止徐老伯再次被骗子忽悠，民警帮

其删除了诈骗分子的联系方式，卸载了其介

绍的聊天软件投资平台，并在徐老伯手机内

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对其手机进行自

检，开启来电预警。得知徐老伯目前独居后，

民警又在其手机内存入了派出所报警电话，

让老伯需要时可随时拨打派出所电话求助。

■警方提示 目前所谓的投资养老项目

名目繁多，常见的有带收益的养老服务项目，

如投资、加盟、入股养老院、养老基地或购买

养老公寓、养老房产，还有投资购买收藏品

等，主要以“升值快、高额收益”作为诱饵，一

般前期会返利，但后期则会卷款潜逃。

面对其他花样百出的骗局，老年人进行

投资理财时，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

机构，并多与家中子女进行商议。对于道听

途说的投资信息要提高警惕，切勿相信所谓

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

购房人遭遇“购房打新”诈骗案，房没买到钱打水漂

骑单车遗落贵重物品
环卫工发现及时上交


